附件6
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区住建（房管）局：
承诺本次申请   （小区名称） 　　　单元（楼栋）购买电梯专项保险，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为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，申请金额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
              等相关材料已于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 日起在小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示方式/位置）向业主进行公示，且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如有虚假，立即暂停申请且自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

承诺人：（签字或者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备注：由维修资金申请人进行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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